
《「十一五」與香港發展》經濟高峰會  

 

 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旅遊小組席上意見摘要 

 

小組召集人致歡迎詞 

 

  小組召集人多謝各位專家成員出席《「十一五」與香

港發展》經濟高峰會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旅遊專題小

組的討論，並介紹出席專題小組討論環節的專家成員及官

方成員。 

 

專業服務 

 

2.  小組召集人邀請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王國彬先生

介紹有關「專業服務」的文件(文件編號 2006ES/8)。 

 

3.  專家成員就專業服務所提出的意見如下－  

 

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(CEPA)的實

施 

 

4.  小組召集人提出「十一五」規劃標誌國家的深化發

展。在此機遇和挑戰下，香港的專業服務行業應該把握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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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重點：一是「引進來」，把內地需要香港服務的對象引進

香港；一是「走出去」，讓香港從事專業服務的個人和公司

把握機會進入內地執業或開業。然而，根據現行的安排，

內地與香港對專業服務的開業要求和規定仍然不對等。香

港的專業人士在內地開業除了要取得內地認可的專業資格

外，還要符合其他附加條件，例如必須是內地居民或必須

與內地居民合資開業。有些專業的業務範圍則受到限制，

例如在法律界，即使港人取得內地的執業証書，在內地亦

只能從事非訴訟的法律業務，而訴訟業務則限制在涉港婚

姻和繼承案件兩方面。 

 

5.  上述限制增加了香港專業界別到內地發展的困難。

因此，專家成員建議政府在 CEPA 安排下，繼續加強與內

地的聯繫，協助香港專業界別進入內地，並跟進內地對香

港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或獨資經營，在專業資格以外附加

其他執業條件的問題。 

 

6.  亦有專家成員提出 CEPA 是一個平台，為有意進入

內地的香港專業人士解決了初步的准入問題。可是專業服

務是很個人化的工作，專業服務的成功，還要看個人的付

出與經營。因此，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界要在內地取得成功，

一方面要提供切合內地市場需要的服務，另一方面還要與

內地同業合作互補，銳意經營才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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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另外，亦有專家成員指出應就 CEPA 的成效進行檢

討，以進一步優化和改善 CEPA 的安排。  

 

8.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在專業服務方面，與世界貿易組

織的規定相比，在 CEPA 的安排下香港較其他國外城市有

相對的優勢。因此，有專家成員建議政府在外地宣傳香港

這方面的優勢，並吸引外地投資者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。 

 

內地與香港專業人才的合作 

 

9.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香港的專業服務達到國際水平，

而香港所提供的專業培訓亦得到內地的認可。然而香港的

專業界別要到內地執業或開業，除了專業知識外，還需要

加強瞭解內地的情況和制度。再者，由於兩地的制度和架

構有所分別，兩地專業人士的專業資格全面互認安排亦比

較困難。故此，香港的專業界別有需要與內地的同業合作，

互補不足。有專家成員建議積極研究各項促進內地和香港

專業人才合作和交流的措施，包括為香港修讀專業學科，

例如法律、會計等的學生，提供到內地實習的機會，讓他

們能夠增加對內地情況和制度的暸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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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立品牌 

 

10.  有專家成員認為「十一五」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服

務業，是要讓內地城市藉香港這個平台走出世界、進軍國

際。香港可以憑本身的經驗和國際網絡，幫助內地和本港

的專業服務建立自己的品牌，進軍國際。例如，在建築界

方面，現時內地大量的建築工程，均由外國的建築設計公

司負責；今後希望藉着品牌的建立，內地和香港的服務業

也能夠爭取為內地以至國外提供服務。 

 

其他 

 

11.  有專家成員建議把 CEPA 的覆蓋範圍擴大到教育領

域，滿足內地學生希望到香港進修的期望。此外，面對內

地學生申請來港入讀大學的龐大需求，本港院校只能提供

不多的內地生的名額，而收生如此之少，部份原因是住宿

的問題難以解決。有專家成員建議考慮以關閉的中小學舊

校舍改建成宿舍，以容納更多內地來港的學生。 

 

創新科技及信息服務 

 

12.  小組召集人邀請創新科技署署長王錫基先生介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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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「創新科技及信息服務」的文件(文件編號 2006ES/9)。 

 

13.  專家成員就創新科技及信息服務所提出的意見如下

－  

 

創新科技  

 

14.  有專家成員建議香港與深圳合作，發展高科技產

業。香港教育制度完善，有高水平的科技研究成就，有國

際信譽和國際形象，對環保要求高，也有各方面的人才。

深圳方面則有土地、有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經驗及廠商可作

為香港服務對象。這些條件結合起來，會是一個很好的發

展高科技產業的組合。 

 

15.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香港工商界過去較為短視，忽視

研究和發展。然而，從外國的經驗可以見到，科技和人才

是創造財富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力。因此，專家成員

建議政府應該就培養人才，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人才，投入

更多資源。 

 

16.  除了政府的投資外，有專家成員提出工商界的投資

對研發工作相當重要，應鼓勵工商界增加研發方面的投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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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不僅製造業需要創新和科技，其

他行業也需要技術創新。因此，政府和工商界都應該留意

創新科技對工商、金融和航運等行業發展的關係。 

 

信息服務 

 

18.  在信息服務方面，有專家成員指出 CEPA 對香港的

電訊業優惠有限，希望政府能夠爭取容許香港的電訊、信

息服務及動漫產業進入內地發展，並容許香港參與內地電

訊標準的釐定。 

 

19.  另外，在應用和服務層面，香港現在和內地之間只

有跨境窄頻服務。跨境寬頻服務能夠令兩地之間的資訊流

通更順暢，可助促進其他行業進一步發展。同時有專家成

員表示，國家為了配合 08 年奧運，準備開展新的 3G 業務，

希望香港有機會參與該項新業務。 

 

20.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香港在內地發展電訊行業，有三

大優勢：（1）香港已經廣泛應用電訊、信息科技，成功的

有八達通、有線電視等；（2）廣東省有六萬多家香港廠家

需要信息科技服務；（3）當香港的跨國公司進入內地時，

他們很可能會把在香港使用的資訊系統帶到內地。香港應

該善用這三個優勢，把香港的電訊及信息技術業務向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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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展。 

 

旅遊業 

 

21.  小組召集人邀請旅遊事務副專員鄭美施女士介紹有

關「旅遊業」的文件(文作編號 2006 ES /10)。 

 

22.  專家成員就旅遊業所提出的意見如下－  

 

23.  有專家成員指出，香港的旅行社收費廉宜，行程安

排妥善，而且具備專業操守。有專家成員建議，配合國家

旅遊局推行「誠信旅遊」提升國家旅遊服務質素，可考慮

讓香港旅行社以廣東省作試點，營辦內地人士到香港或出

國的旅行團。這樣安排有助內地與香港旅遊業的人才交

流，改善內地旅遊質素和零團費所產生的問題。 

 

24.  另外，有專家成員認為香港非常有潛力成為旅遊樞

紐。香港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、展覽都很成功，每年還有

不少節慶活動，如龍舟競賽等，都能吸引許多外地旅客到

訪。香港除了應該加強在外地宣傳推廣在香港舉行的會

議、展覽和節目外，亦可考慮與內地省市合作，推行「一

程多站式」的主題式行程，突出香港既是國際都會，同時

是內地中轉站的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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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 同時，專家成員建議香港要增加本身的旅遊點和設

施，以及加強夜間的旅遊節目，以豐富訪客在香港的旅遊

經驗。 

 

下一步工作 

 

26.   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旅遊小組將於未來三個

月繼續討論，務求在今年年底前向行政長官提交一份切實

可行的「行動綱領」。小組亦決定成立三個工作組，分別就

專業、創新科技和信息、及旅遊三個範疇徵詢業界意見。

小組的三位專家梁愛詩女士、蘇澤光先生和黃士心先生，

將分別負責上述三個工作組。小組亦歡迎社會其他人士向

工作組提出意見。  

 

27.  出席小組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。 

 

 

 

中央政策組 

2006 年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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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旅遊專題小組 

2006 年 9 月 11 日  
 

Focus Group on 
 Professional Services, Information & Technology and Tourism 

11 September 2006 
 
 

召集人 

Convenor 
 
The Hon LEUNG Chun-ying 梁振英議員 
 
官方成員

Official Member  
 
Director, Chief Executive’s Office 行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
 
委員  

 
Members 
 
Mrs FONG WONG Kut-man, Nellie 方黃吉雯女士 

The Hon LAU Sau-shing, Patrick 劉秀成議員 

Ms LEUNG Oi-sie, Elsie 梁愛詩女士 

Mr SO Chak-Kwong, Jack 蘇澤光先生 

Dr WANG Shui-chung, Patrick 汪穗中博士 

Mr WONG See-sum, Jackie 黃士心先生 

Prof WONG Yue-chim, Richard 王于漸教授 

Mr WOO Kwong-ching, Peter 吳光正先生 

 

列席        
 
In Attendance 
  
Head, Central Policy Unit  中策組首席顧問 

Commissioner for Tourism 旅遊事務專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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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manent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政制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

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創新科技署署長 
Deputy Commissioner for Tourism 旅遊事務副專員 
Deputy Secretary for Commerce, Industry & Technology 
(Commerce & Industry) 2 

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(工商)2

Deputy Solicitor General (General) 副法律政策專員(一般法律事

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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